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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 

上理工材料〔2020〕13号 

 

关于调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议事决策机构设置的通

知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（院），精简议事决策机构，完善治理体系，

提高决策效率，特重新调整和设置 7 个专项委员会作为学院主要议事

决策机构。经委员会同意可成立专项工作小组，具体落实相关工作。 

一、安全稳定工作委员会 

（一）人员组成 

主任：书记、院长 

副主任：副书记、副院长 

委员：工会主席、系主任、支部书记、科研团队负责人、实验中

心主任 

秘书：党政办公室主任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在学院党委领导下，贯彻落实学校党委指示精神和上级部门工作

部署；负责学院安全稳定工作的顶层设计、总体布局、统筹协调、整

体推进。 

（三）下设工作小组 



 2 

1.安全综合治理（应急）工作小组 

组长：分管思政工作副书记 

副组长：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副院长、分管本科教学工作副院长 

组员：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士导师、研究生导师；工会主席、系

主任、教工党支部书记、科研团队负责人、实验中心主任。 

工作职责：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；研究制定师生安全综

合治理（应急）工作方案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；分析研判重大风险隐

患，及早介入、稳妥处理；对师生遭遇意外伤害、突发舆情等进行及

时、妥善处置；建立健全安全宣传和教育工作体系，有效提升全院师

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。 

2.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 

组长：分管实验室安全副院长 

副组长：公共实验中心主任 

组员：各实验室负责人和安全责任人 

工作职责：全面抓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

及规章制度，严格落实上级部门有关实验室安全的相关要求与工作部

署；抓好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，加强对实验室教师、负责人和安全责

任人的相关培训；及时、妥善处理突发安全事故。 

3.安全生产工作小组 

组长：分管实验室安全工作副院长、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 

副组长：公共实验中心主任、党政办公室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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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员：教务办公室主任、教务秘书；实验室、办公室、会议室等

场所负责人和安全责任人。 

工作职责：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，切实抓好教学实践、基本建

设、消防交通、食品卫生、防汛防台等校园安全生产，构建完善的管

理和责任体系；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各类风险隐患，研究制定各类风险

防范和化解预案，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；组织开展安

全生产宣传教育与培训，严格落实特殊作业从业资格证书准入制度。 

（四）突发事件报送及处理流程 

遭遇突发事件，当事人或责任人第一时间应报告相关工作小组组

长或分管领导，组长或分管领导第一时间给出处理意见，及时赶赴事

故现场指挥处理工作，并及时上报学院书记和院长。书记和院长及时

沟通协调，明确处理举措和应对方案，上报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分管

校领导。 

二、考核工作委员会 

主任：院长、书记 

副主任：副书记、副院长 

委员：系主任、科研团队负责人、实验中心主任 

秘书：党政办公室主任  教务办公室主任 

工作职责：全面负责学院年度和聘期考核、奖励分配、工作量计

算等事宜。涉及思想政治、师德师风等考核内容，由教工党支部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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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和把关。涉及聘期考核工作时，还需邀请工会主席、教师代表等

参与。 

三、师生权益监督申诉委员会 

主任：工会主席 

副主任：学生事务办公室主任 

委员：系副主任、教代会代表；辅导员、团委副书记（研究生团

总支书记）、学生会（研究生会）主席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监督与处理年度及聘期考核、奖励分配、评优罚

劣、职称职级晋升等涉及教职工切实利益的各类评定及申诉事宜；监

督与处理评奖评优、违纪处分、困难补助等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各类

评定及申诉事宜。 

四、学术委员会 

主  任：院长 

副主任：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 

委  员：科研团队负责人 

秘  书：教务（科研）办公室主任  

工作职责：作为学院最高学术机构，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、

审议、评定和咨询等职权；履行好学科专业建设、科学研究、学术道

德与纪律监督等职能；遵循学术规律，尊重学术自由、学术平等，鼓

励学术创新，有效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，大力提高学术质量；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地履行职责，保障教师、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学、科

研及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，促进学院科学、持续和包容

性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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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

主席：院长 

副主席：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副院长 

委员：科研团队负责人 

秘书：教务办公室主任  

工作职责：对学位授予及相关工作负有评定、审议、评估和指导

等职责，具体包括：审查硕士、博士学位申请，并做出授予硕士学位

和授予博士学位的建议名单；审查学位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成员

名单；审定本委员会所属学科、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人才选拔机制、

培养方案、研究生奖学金和学位授予标准；研究部署研究生教育教学

及招生工作；审查学位授权学科的规划、建设及调整方案；审批硕士

生指导教师、博士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；检查、监督和评估学位授予

质量；研究并处理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其他事项。 

六、教师发展委员会 

（一）人员组成 

主任：书记、院长 

副主任：副书记、副院长 

委员：系主任、科研团队负责人 

秘书：党政办公室主任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负责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推荐、人才引进、师资培训、荣誉表彰和

人才计划推荐等工作。涉及评优晋级等工作，对思想政治表现和师德

师风考核实行“一票否决制”，由教工党支部牵头组织和把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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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教学指导委员会 

（一）人员组成 

主任：院长 

副主任：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 

委员：正副系主任、实验中心主任、教学督导、校外专家 

秘书：教务办主任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围绕学院人才培养目标、专业建设、教育教学改革、教学质量工

程建设等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做好顶层规划与指导；完善助

教考核与管理制度，抓好教风学风建设，努力提升教师教学能力，做

好人才培养的各教学环节、教学研究项目及奖项的评价与审定推荐工

作；做好专业申报、工程教育认证等组织协调工作；做好本科生推荐

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；做好本科生招生工作等。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十二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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